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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內部稽核之組織及運作 

一.內部稽核主管、人員配置 

 本公司稽核室為直接隸屬董事會之獨立單位，依據業務情況、管理

需要及相關法令之規定，設有稽核主管 1名、稽核人員 1名及代理

人 1名。 

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-5 條規定，本公司稽核主管任免經審計委員會

同意，及提報董事會決議，並應於每次之董事會例行報告。 

 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、考評及薪酬由稽核主管依本公司「內部稽核

人員之任免、考評、薪資報酬辦法」簽報董事長核定，內部稽核人

員考評每年執行一次。 

 內部稽核人員之配置除每年向主管機關申報備查外，其任用亦均符

合主管機關所訂適任條件，且每年參加指定之專業訓練機構所舉辦

之稽核相關業務專業訓練。 

二.內部稽核之運作 

本公司稽核室依據訂定之「內部控制制度」、「內部稽核實施細則」

及相關規章辦法採行獨立專職內部稽核，進行定期與不定期之業務稽

核、財務稽核等工作，其職掌在於調查、評估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

率，適時提供改進建議，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，並

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確實履行其責任，以確實評估內部控制制度遵

行之健全性、合理性及有效性。 

本公司稽核室依「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度處理準則」第 22條

及 23 條規定，公司自行評估內部控制制度，配合督促內部各單位及

子公司每年至少辦理自行評估一次，再由內部稽核單位覆核各單位及

子公司之自行評估報告，併同稽核室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

項改善情形，以作為董事會及總經理評估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及

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主要依據。並依照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，

完成相關規定事項之網路申報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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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內部稽核人員之任免、考評、薪資報酬辦法 

第一條 為加強內部稽核獨立性，提升內部稽核人員的專業素質，及

落實良好之公司治理制度，依「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

第三條第四項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公司設置隸屬於董事會之獨立單位-稽核室，並依公司規模、

業務情況、管理需要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，配置適任及適

當人數之專任內部稽核人員，並設置職務代理人。 

第三條 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，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。內部稽

核人員之任免，由稽核主管簽報至本公司董事長核定。 

第四條 內部稽核人員應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訂的適任條件，

其資格如下： 

一、不得有犯詐欺、背信、侵占罪，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

刑之宣告，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，或曾服公務虧空公

款，經判決確定，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。 

       二、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： 

(一)擔任公開發行公司、證券或期貨相關機構之稽核人

員滿二年以上者。 

(二)於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定「會計師辦理公開

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」之依會計師

法第十五條規定之聯合或法人會計師事務所從事審

計工作滿二年以上者。 

           (三)具有公開發行公司之業務工作經驗滿三年以上者。 

           (四)具有電腦程式設計師或系統分析師等專業工作經驗

滿三年以者。 

           (五)取得會計師考試及格證書、國際內部稽核師協會所

核發之國際內部稽核師證書或國際電腦稽核協會所

核發之國際電腦稽核師證書者。 

於聘任新進內部稽核人員時，其資格條件應符合前述規定。 

第五條 內部稽核人員應持續進修，參加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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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所舉辦之內部稽核講習，應包括各項專業課程、電腦稽核

及法律常識等，以提昇稽核品質及能力。並取得訓練證明且

符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定進修時數之規定。 

第六條 內部稽核人員之考評，視內部稽核人員依「公開發行公司建

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」第十三條、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

規定之執行情形，並配合本公司「薪資管理程序」條文5.1.2

規定定期考核，其考核每年至少執行一次，由稽核主管簽報

至本公司董事長核定。 

第七條 內部稽核人員之薪資報酬應依本公司「薪資管理程序」條文

4.2、條文4.3之規定及依據第六條之考評結果辦理，由稽核

主管簽報至本公司董事長核定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董事長核准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